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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设区市住建局、平潭综合实验区交建局，各有关单位： 

为完善福建省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技术专家库（以下

简称“省厅专家库”）的专家组成，更好地发挥专家在建设工程消

防设计、施工和审验管理中的技术支撑作用。经研究，决定开展

省厅专家库增补和更新工作。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专家增补工作 

结合工作需要，本次增补范围为房屋市政领域的建筑、给排

水、暖通、电气等专业的设计和施工专家，主要用于协助开展特

殊消防设计专家评审、消防设计质量抽查、消防验收现场评定、

消防备案抽查检查以及全省性执法检查等工作。 

石油化工、电力工程、水利工程、交通运输等专业的专家不

在本次增补范围内。 

（一）增补条件 

增补专家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： 

1．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遵纪守法、品行端正、廉洁自

律。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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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熟悉国家工程建设有关法规、政策和技术标准，了解国

内外技术发展动向，在工程建设、消防安全领域具有较高的专业

理论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； 

3．具有 10 年以上从事房屋市政工程消防设计、施工、消防

设计技术审查（含施工图审查）、消防技术服务等丰富工作经历； 

4．具有相关专业高级技术职称； 

5．身体健康，年龄原则上不超过 60 周岁； 

特殊领域专业技术人才、人才紧缺的特殊专业、国家和省工

程勘察设计大师、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，可由本人直接申

请入库，或者由省厅邀请入库。 

（二）增补程序 

申报人提出申请，经所在单位推荐，由各设区市（含平潭，

以下不再列出）住建主管部门初审推荐；中央驻闽单位、部属、

省属、省直单位，由工商登记地或者从业所在地设区市住建主管

部门统一组织初审推荐。 

1．申报人如实填写《福建省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技

术专家库申报表（增补推荐）》（附件 1），提供身份证、职称

证书或执业资格证书等相关材料复印件； 

2．申报人所在单位填写单位推荐意见后，报设区市住建主

管部门； 

3．设区市住建主管部门认真核实相关材料，汇总符合条件

的专家名单，填写《福建省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技术专家

推荐汇总表》（附件 2），将个人申报表、汇总表于 2024 年 10

月 20 日前报送省厅，同时报送电子版材料（含 Word 格式的专家

申请表和汇总表、PDF 格式的相关证明材料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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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．省厅根据推荐情况开展审核公示、发文公布。 

二、专家更新工作 

按照“三年聘期”的原则要求，考虑部分专家信息和参加意愿

变化，为确保已入库专家信息准确、规范管理，一并对库内专家

实行建议退出和信息更新工作。 

（一）建议退出情形 

1．因工作原因，不再适合担任专家； 

2．因身体健康原因，不再适应专家工作； 

3．连续两次以上被抽中无法参加专家活动的。 

（二）专家更新情形 

本次更新信息的专家范围为 2021 年公布的第一批福建省建

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技术专家库专家名单。2023 年公布的第

二批福建省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技术专家库专家，因公布

时间较短，继续保留，不纳入本次信息更新范围。 

请设区市住建主管部门应充分征求第一批专家的意愿，对于

愿意继续担任省厅专家的，由本人填写《福建省建设工程消防设

计审查验收技术专家信息更新确认表》（详见附件 3）经所在单

位核实盖章后报送设区市住建主管部门汇总，并于 2024 年 10 月

20 日前报送省厅，同时报送电子版材料（Word 格式的专家信息

确认表）。 

建议退出的专家名单以及第一批省厅专家库名单，另行通知

设区市住建主管部门。 

三、其他事项 

（一）请各设区市认真组织做好增补专家的甄别、核实及推

荐工作。原则上福州市、厦门市各推荐人数不超过 30 人，其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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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区市各推荐人数不超过 10 人。 

（二）对于库内专家信息更新工作（含建议退出、信息更新），

原则上，建议退出的专家不再纳入省厅专家库；更新第一批专家

信息时，请务必及时通知到每位专家，做到“一个不漏”，并确保

信息更新的准确性和参加意愿的真实性。 

（三）本次增补和更新的专家名单确定后，省厅将及时发文

公布，之前发布的两批专家名单废止。 

联系人：陈世超 

联系电话：0591-87821593 

邮箱：zjtxfc2021@sina.com 

地址：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北大路 242 号 

 

附件：1．福建省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技术专家库申 

报表 

2．福建省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技术专家推荐 

汇总表 

3．福建省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技术专家信息 

更新确认表 

 

 

 

      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9 月 14 日 

    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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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 

 

 
姓名  性别  

照片 

（1 寸免冠 

彩色照片） 

出生日期  微信号  

所在地区  职务/职称  

身份证号码  从事专业年限  

工作单位名称  

工作单位地址  邮编  

专家信息 

从事工作 □设计或施工图审查    □现场监督检查 

单位类别 
□设计单位  □图审单位  □科研单位      □高校 

□施工单位  □监理单位  □技术服务机构  □其他 

行业类别 

□房屋市政  □城市轨道交通  □隧道  □公路 

□铁路  □民航  □电力  □电子通信  □城市燃气 

□化工（含易燃易爆场所）    □其他 

专业类别 
□建筑  □结构  □给排水  □电气（含仪表） 

□暖通  □智能  □工艺    □其他 

最高学历  最高学位  

执业资格  注册证书编号  

手机号码  单位电话  

电子邮箱  

毕业院校及专业  

工作经历 

起止年月 单位及职务/职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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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业绩
实践经验 

（列举） 

 

专业特长、
科研成果、
著作译著

等 

 

其他成果  

推荐单位
意见 

 

 

（公章）    

年   月   日 

设区市 

住建主管 

部门意见 
 

 

（公章）    

年   月   日 

备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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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 

 

推荐单位：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工作单位 职务 专业 
专业技术职称或
注册执业资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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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 

 

 
姓名  性别  

照片 

（1 寸免冠 

彩色照片） 

出生日期  微信号  

所在地区  职务/职称  

身份证号码  从事专业年限  

工作单位名称  

工作单位地址  邮编  

专家信息 

从事工作 □设计或施工图审查    □现场监督检查 

单位类别 
□设计单位  □图审单位  □科研单位      □高校 

□施工单位  □监理单位  □技术服务机构  □其他 

行业类别 

□房屋市政  □城市轨道交通  □隧道  □公路 

□铁路  □民航  □电力  □电子通信  □城市燃气 

□化工（含易燃易爆场所）    □其他 

专业类别 
□建筑  □结构  □给排水  □电气（含仪表） 

□暖通  □智能  □工艺    □其他 

最高学历  最高学位  

执业资格  注册证书编号  

手机号码  单位电话  

电子邮箱  

是否继续 

专家工作 
□是           □否  

专家本人签字： 

 

 

 

年   月   日 

单位确认： 

  

 

（公章） 

年   月   日 

 


